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善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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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偵字第3356號、112年度偵字第11063號），被告於準

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

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游善淳犯非法轉讓子彈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

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游善淳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轉讓，游善淳竟基於轉讓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犯

意，於民國109年9月9日前某日，將其在同年6月間某日，於

臺中市豐原區某處路邊所拾獲之制式子彈2顆，在臺中市○

○區○○路0段00號福檳榔攤內轉讓與羅朝安（另由本院審

理中）。直至警方因偵辦羅朝安、劉俊義（涉嫌違反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販賣第二級毒品案

件，於同年9月9日下午4時55分許，在上揭檳榔攤搜索時，

始起獲上開制式子彈2顆，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

第2828號審理中，法官將另一未試射之子彈（下稱本案子

彈）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經試射可擊發，認具

殺傷力，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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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游善淳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參本院卷第71

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

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

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

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

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

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

（偵3356卷第137至138、170至171頁，本院卷第71、83

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朝安證述情節相符（偵3356卷

第166至169頁），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羅朝

安、現場蒐證照片、查扣證物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109年10月27日刑鑑字第1098004549號鑑定書、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羅朝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

年3月24日刑鑑字第1100014129號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

事警察大隊109年度彈保字第135號扣押物品清單、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等在卷可稽（參偵28

258卷第88至93、105至112、419至422頁，偵32856卷第83至

86頁，偵3356卷第176頁，本院訴2828卷第99、101至108、1

67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綜上，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之非

法轉讓子彈罪。又被告轉讓前之持有具殺傷力子彈之低度行

為，為其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非法製造、轉讓、持有、寄藏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

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製造、轉讓、持有、寄藏客體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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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

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

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查被告雖同時轉讓具殺傷力子彈2顆予

同案被告羅朝安，然因轉讓相同種類之客體，揆諸前揭說明

所示，應僅論以單純一罪，成立一非法轉讓子彈罪。

(三)被告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108年度中簡字第2877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3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

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惟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同、犯罪類型迥

異、侵害法益種類不同，尚難認被告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

情，爰不依法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明知具有殺傷力之

子彈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轉讓，卻仍漠視法令

規範，轉讓子彈2顆，對他人之身體、生命及社會治安、秩

序造成潛在危險甚鉅，其所為誠屬不該；2.犯後已坦承犯

行；3.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轉讓子彈之數量、

種類、所生危害之程度及目前尚查無證據顯示被告所轉讓之

子彈已用以不法行為或是對於公眾或他人造成現實之惡害，

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訴字卷第84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

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原扣案具有殺傷力子彈2顆，均已試射用罄，因不再具有殺

傷力，失其原先違禁物之性質，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

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凱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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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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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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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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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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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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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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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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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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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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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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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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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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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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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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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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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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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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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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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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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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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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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ght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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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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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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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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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356號、112年度偵字第1106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游善淳犯非法轉讓子彈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游善淳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轉讓，游善淳竟基於轉讓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9日前某日，將其在同年6月間某日，於臺中市豐原區某處路邊所拾獲之制式子彈2顆，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福檳榔攤內轉讓與羅朝安（另由本院審理中）。直至警方因偵辦羅朝安、劉俊義（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於同年9月9日下午4時55分許，在上揭檳榔攤搜索時，始起獲上開制式子彈2顆，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28號審理中，法官將另一未試射之子彈（下稱本案子彈）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被告游善淳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參本院卷第71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3356卷第137至138、170至171頁，本院卷第71、83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朝安證述情節相符（偵3356卷第166至169頁），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羅朝安、現場蒐證照片、查扣證物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0月27日刑鑑字第1098004549號鑑定書、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羅朝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3月24日刑鑑字第1100014129號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09年度彈保字第135號扣押物品清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等在卷可稽（參偵28258卷第88至93、105至112、419至422頁，偵32856卷第83至86頁，偵3356卷第176頁，本院訴2828卷第99、101至108、167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之非法轉讓子彈罪。又被告轉讓前之持有具殺傷力子彈之低度行為，為其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非法製造、轉讓、持有、寄藏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製造、轉讓、持有、寄藏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查被告雖同時轉讓具殺傷力子彈2顆予同案被告羅朝安，然因轉讓相同種類之客體，揆諸前揭說明所示，應僅論以單純一罪，成立一非法轉讓子彈罪。
(三)被告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108年度中簡字第28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3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同、犯罪類型迥異、侵害法益種類不同，尚難認被告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爰不依法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子彈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轉讓，卻仍漠視法令規範，轉讓子彈2顆，對他人之身體、生命及社會治安、秩序造成潛在危險甚鉅，其所為誠屬不該；2.犯後已坦承犯行；3.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轉讓子彈之數量、種類、所生危害之程度及目前尚查無證據顯示被告所轉讓之子彈已用以不法行為或是對於公眾或他人造成現實之惡害，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訴字卷第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原扣案具有殺傷力子彈2顆，均已試射用罄，因不再具有殺傷力，失其原先違禁物之性質，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凱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善淳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偵字第3356號、112年度偵字第11063號），被告於準
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
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游善淳犯非法轉讓子彈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
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游善淳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轉讓，游善淳竟基於轉讓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犯意
    ，於民國109年9月9日前某日，將其在同年6月間某日，於臺
    中市豐原區某處路邊所拾獲之制式子彈2顆，在臺中市○○區○
    ○路0段00號福檳榔攤內轉讓與羅朝安（另由本院審理中）。
    直至警方因偵辦羅朝安、劉俊義（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於同
    年9月9日下午4時55分許，在上揭檳榔攤搜索時，始起獲上
    開制式子彈2顆，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28號
    審理中，法官將另一未試射之子彈（下稱本案子彈）送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始
    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被告游善淳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參本院卷第71頁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
    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
    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
    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
    第164條至第170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
    關規定之限制。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
    偵3356卷第137至138、170至171頁，本院卷第71、83頁），
    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朝安證述情節相符（偵3356卷第166
    至169頁），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羅朝安、
    現場蒐證照片、查扣證物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
    9年10月27日刑鑑字第1098004549號鑑定書、指認犯罪嫌疑
    人紀錄表-指認人羅朝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3
    月24日刑鑑字第1100014129號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109年度彈保字第135號扣押物品清單、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等在卷可稽（參偵28258
    卷第88至93、105至112、419至422頁，偵32856卷第83至86
    頁，偵3356卷第176頁，本院訴2828卷第99、101至108、167
    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綜上，本案事
    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之非
    法轉讓子彈罪。又被告轉讓前之持有具殺傷力子彈之低度行
    為，為其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非法製造、轉讓、持有、寄藏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
    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製造、轉讓、持有、寄藏客體之種
    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
    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
    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查被告雖同時轉讓具殺傷力子彈2顆予
    同案被告羅朝安，然因轉讓相同種類之客體，揆諸前揭說明
    所示，應僅論以單純一罪，成立一非法轉讓子彈罪。
(三)被告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108年度中簡字第2877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3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
    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惟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同、犯罪類型迥異
    、侵害法益種類不同，尚難認被告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
    爰不依法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明知具有殺傷力之
    子彈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轉讓，卻仍漠視法令
    規範，轉讓子彈2顆，對他人之身體、生命及社會治安、秩
    序造成潛在危險甚鉅，其所為誠屬不該；2.犯後已坦承犯行
    ；3.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轉讓子彈之數量、種
    類、所生危害之程度及目前尚查無證據顯示被告所轉讓之子
    彈已用以不法行為或是對於公眾或他人造成現實之惡害，暨
    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訴字卷第84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原扣案具有殺傷力子彈2顆，均已試射用罄，因不再具有殺
    傷力，失其原先違禁物之性質，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
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凱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善淳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356號、112年度偵字第1106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游善淳犯非法轉讓子彈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游善淳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轉讓，游善淳竟基於轉讓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9日前某日，將其在同年6月間某日，於臺中市豐原區某處路邊所拾獲之制式子彈2顆，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福檳榔攤內轉讓與羅朝安（另由本院審理中）。直至警方因偵辦羅朝安、劉俊義（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於同年9月9日下午4時55分許，在上揭檳榔攤搜索時，始起獲上開制式子彈2顆，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28號審理中，法官將另一未試射之子彈（下稱本案子彈）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被告游善淳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參本院卷第71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3356卷第137至138、170至171頁，本院卷第71、83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朝安證述情節相符（偵3356卷第166至169頁），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羅朝安、現場蒐證照片、查扣證物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0月27日刑鑑字第1098004549號鑑定書、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羅朝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3月24日刑鑑字第1100014129號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09年度彈保字第135號扣押物品清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等在卷可稽（參偵28258卷第88至93、105至112、419至422頁，偵32856卷第83至86頁，偵3356卷第176頁，本院訴2828卷第99、101至108、167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之非法轉讓子彈罪。又被告轉讓前之持有具殺傷力子彈之低度行為，為其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非法製造、轉讓、持有、寄藏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製造、轉讓、持有、寄藏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查被告雖同時轉讓具殺傷力子彈2顆予同案被告羅朝安，然因轉讓相同種類之客體，揆諸前揭說明所示，應僅論以單純一罪，成立一非法轉讓子彈罪。
(三)被告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108年度中簡字第28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3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同、犯罪類型迥異、侵害法益種類不同，尚難認被告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爰不依法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子彈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轉讓，卻仍漠視法令規範，轉讓子彈2顆，對他人之身體、生命及社會治安、秩序造成潛在危險甚鉅，其所為誠屬不該；2.犯後已坦承犯行；3.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轉讓子彈之數量、種類、所生危害之程度及目前尚查無證據顯示被告所轉讓之子彈已用以不法行為或是對於公眾或他人造成現實之惡害，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訴字卷第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原扣案具有殺傷力子彈2顆，均已試射用罄，因不再具有殺傷力，失其原先違禁物之性質，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凱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2項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